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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2014-017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11）、《关于召开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要

求，现就以上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原《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九、以9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补充披露

如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原《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简历” 中李胜男简历补充如下：

李胜男女士，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1年出生， 本科学历，

1991年至2006年就职于营口市中心医院，2006年至今任辽宁金宏矿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李胜男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8,181,307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的情形。

三、原《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中“二、会议审议事项” 中

补充披露如下：

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选举赵继增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牛俊高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3）选举赵世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4）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5）选举汪正峰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6）选举李胜男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1）选举邱世中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柯昌明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郑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选举李苗春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寇志奇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第7、8项议案采用累计投票方式表决通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其他内容均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392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2014-018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3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4年4月29

日 （星期二）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独立董事吴

维春先生、保荐代表人苏欣先生、董事兼总裁郝不景先生、董事兼副总裁赵世

杰先生、财务总监郭鑫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建超先生。

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2日正式披露， 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询阅读。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20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无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21日（星期一）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公司十楼会议室

（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837,244,89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5.450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4,4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095%

（三）表决和主持情况

董事长孙云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经董事长孙云委托并经其他董事同意， 由董事杨川主持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长孙云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杨川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曹川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总工程师列席

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审议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2

审议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3

审议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4

审议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837,230,496 100 14,400 0 0 0

是

5

审议

《

2013

年年度报告

》

及

《

年

报摘要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6

审议

《

关于改选公司董事的议

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7

审议

《

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7.01

选举林万祥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837,230,496 100 0 0 0 0

是

7.02

选举范文理为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837,230,496 100 0 0 0 0

是

8

审议

《

关于授权公司办理

2014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

贷款额度的议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9

审议

《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银行

综 合 授 信 额 度 提 供 担 保 的 议

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0

审议

《

关于审定全资子公司路

桥集团及其子公司

2014

年度综

合 授 信 及 内 部 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1

审议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4

年

度 日 常 性 关 联 交 易 金 额 的 议

案

》

142,073,504 100 0 0 14,400 0

是

12

审议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3

审议

《

关于聘请

2014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4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5

审议

《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的议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16

审议

《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

际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的 议

案

》

837,230,496 100 0 0 14,400 0

是

注：1、第4项议案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区间段表决结果如下：

持股比例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5%

以上

（

含

5%

）

834,356,992 100.00 0 0.00 0 0.00

1%-5%

（

含

1%

）

0 0.00 0 0.00 0 0.00

1%

以

下

持 股 市 值

50

万

元以上

（

含

50

万

元

）

2,871,504 100.00 0 0.00 0 0.00

持 股 市 值

50

万

元以下

2,000 12.20 14,400 87.80 0 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第7项审议《关于改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3、第11项审议《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

695,156,992股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4、第14项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田原、姚海泉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4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2日（星期二）下午14:00，为期半天；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8日（星期五）；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曲阜铭座杏坛宾馆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斌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6,431,

0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3526%。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王莉律师和赵春旭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3、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4、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5、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6、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36,431,04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059

证券简称：古越龙山 编号：临

2014-016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

方式于2014年4月22日上午9:30在新二楼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57,653,72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58%

（三）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票投票方式召开，其中第11项《关于选举陈建设先生、寿

苗娟女士、胡普信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公司董事

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傅建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在任

监事3人，出席3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公司

2013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257,653,728 100% 0 0 0 0

是

2

公司

2013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257,571,728 99.97% 82,000 0.03% 0 0

是

3

公司

2013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及

2014

年财务预算

报告

257,653,728 100% 0 0 0 0

是

4

2013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257,653,728 100% 0 0 0 0

是

5

公司

201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57,641,128 99.995% 12,600 0.005% 0 0

是

6

2013

年度董事

、

监

事薪酬的议案

257,653,728 100% 0 0 0 0

是

7

关于聘请

2014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257,641,128 99.995% 0 0 12,600 0.005%

是

8

关于公司

2014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37,961 94.97% 0 0 12,600 5.03%

是

9

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257,641,128 99.995% 0 0 12,600 0.005%

是

10

审议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257,641,128 99.995% 12,600 0.005% 0 0

是

11

关于选举陈建设

先生

、

寿苗娟女

士

、

胡普信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1.1

关于选举陈建设

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7,653,728 100%

是

11.2

关于选举寿苗娟

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7,653,728 100%

是

11.3

关于选举胡普信

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57,653,728 100%

是

以上议案第8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257,403,167股

予以回避表决。 第9项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李波律师和徐海霞律师出席，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报备文件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13

—

046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4月22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97,002,

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80%，以下简称“海亮金属” ）《关于增加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

时提案的函》，海亮金属提议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提案主要内容为：

海亮金属目前持有公司27.8%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将

导致其在公司持有的股份进一步上升且持股比例可能超过已发行股份的30%。

根据海亮金属与本公司签署的《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 海亮金属承诺其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会转让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中取得的新增股份， 故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如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30%，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海亮金属增加的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符合上述规定，该新增议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作为临时议案

提交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除增加上述提案外， 股东大会其他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

留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详见公司临2014-047号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14

—

047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

告》。 公司定于2014年5月8日召开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7,002,98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7.80%，以下简称“海亮金属” ）《关于增加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

函》，海亮金属提议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提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海亮金属增加的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符合上述规定，该新增议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提案作为临时议案

提交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除增加上述提案外， 股东大会其他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

留意。

现将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事项重新通知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下午14：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公司会议室

●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30日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14年5月8日召开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8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8日9:30—11:30

及13:00—15:00。

4、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参加网络

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5、投票规则：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具体规则为：

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1.0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1.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05�发行数量

1.06上市地点

1.07�锁定期安排

1.08�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09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10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提案二：《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提案》

提案三：《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提案》

提案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提案》

提案五：《关于公司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的提案》

提案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提案》

上述提案一、二、五为特殊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均有权参加会议。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除前述

证件外，代理人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一）、代理人的身份证等。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7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30。

3、登记地点及信函地址：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

政编码：614224）。

4、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33）2218555、2218117；传真：（0833）2218118

联系人：杨业、杜红丽

五、其他事项

1、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且委托他人代为出席会议的，须将授权委托书原件按时寄至登记地点，

最迟不得晚于在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时向公司提交该授权委托书。

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

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提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提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1.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1.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04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05

发行数量

1.06

上市地点

1.07

锁定期安排

1.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2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提案

3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提案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具体事宜的提案

5

关于公司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海亮金属

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

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

>

的提案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提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件二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程序

如下：

一、投票流程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8日9:30—

11:30及13:00—15:00。 网络投票期间，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2、投票代码：738678；投票简称：金顶投票

3、表决方法：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一次性表决，按以下方式申报：

提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5

号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3）分项表决方法：

提案序号 提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提案

1.00

1.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1.01

1.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02

1.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03

1.04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1.04

1.05

发行数量

1.05

1.06

上市地点

1.06

1.07

锁定期安排

1.07

1.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08

1.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1.09

1.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1.10

2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提案

2.00

3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提案

3.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提案

4.00

5

关于公司与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海亮金属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金顶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

生效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协议

>

的提案

5.0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6.00

4、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代表表决意见，其中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

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30日A股收市后，持有四川金顶股票（股票代码600678）的股东拟对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678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股东对提案一下所有子提案均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678

买入

1.00 1

股

股东对提案一中的子提案1.0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738678

买入

1.01 1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提案拟投反对票，以提案一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2股，其他申报内容

相同。 如某股东对某一提案拟投弃权票，以提案一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3�股，其他申报内容相

同。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提案的提案组的表决申报,对提案

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提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提案中某项或某几项提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

求的投票申报的提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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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1,039,669,631.10 1,140,513,683.01 821,668,289.88 38.80%

营业利润

107,469,855.31 119,431,181.73 112,483,442.53 6.18%

利润总额

108,805,291.20 125,880,937.76 131,568,146.16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860,110.08 103,993,487.19 105,227,196.43 -1.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398 0.2776 0.2809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3% 4.79% 4.68% 0.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告期初的增减变动

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3,208,031,556.51 3,180,177,009.70 2,990,673,759.66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80,808,301.28 2,214,023,095.21 2,128,676,401.97 4.01%

股 本

374,670,000.00 374,670,000.00 374,67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82 5.91 5.68 4.0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表中“基本每股收益” 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参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减变动幅度按差额计算。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披露了2013年度业绩快报，预计2013年度营业总

收入1,039,669,631.10元，同比增长26.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9,860,110.08元，同比下降14.60%。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初步审计， 现预计2013年度营业总收入1,140,

513,683.01元，同比增长38.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993,

487.19元，同比下降1.17%。

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为：

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增加报告期内公司部分EMC项目收入确认，

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业绩快报有

所增加。

三、其他说明

目前，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本次业

绩快报修正公告数据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以公

司披露的2013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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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22日以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4月22日下午14:00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68号2楼232会议室

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67,921,7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23

其中

：

1

、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367,771,25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22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50,5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1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怀珍女士主持了会议。 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张宇坤、陶靖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其余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

人，其余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1、《宏图高科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87,458 99.96 47,200 0.01 87,100 0.03

是

2、《宏图高科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3、《宏图高科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4、《宏图高科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78,200 0.02 66,100 0.02

是

5、《宏图高科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133,300 0.04 11,000 0.00

是

其中分区段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赞成股数

（

股

）

占该区段

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

%

）

反对股

数

（

股

）

占该区段

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

%

）

弃权股

数

（

股

）

占该区段

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

%

）

1.

持股

1%

以下

6,200 4.12 133,300 88.57 11,000 7.31

1.1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

市值

50

万元以下

6,200 4.12 133,300 88.57 11,000 7.31

1.2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

市值

50

万元以上

(

含

50

万

)

0 0 0 0 0 0

2.

持股

1%-5%(

含

1%) 119,297,126 100 0 0 0 0

3.

持股

5%

以上

(

含

5%) 248,474,132 100 0 0 0 0

6、《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7、《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4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8、《关于2014年继续为鸿国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94,215,820 99.85 78,500 0.08 65,800 0.07

是

因担保对象的实际控制人陈奕熙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袁亚非先生的妹夫， 本担保事项构成对

关联方担保。 关联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1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投票表决结果

367,777,458 99.96 47,200 0.01 97,100 0.03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张宇坤、陶靖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1、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